
 

 

 

 

 

環境部正式公告碳費相關的三項子法，宣告台灣正式邁入碳定價時代 

環境部公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

指定目標」等三項碳費子法，明定碳費收費對象為年排放量達 2.5 萬噸以上的公司 

據環境部公布 143 種減量方法中，企業從空調設備更換為高效率、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

制、半導體產業溫室氣體破壞處理設備排放減量及造林植林碳匯專案等等，都能在驗證後取

得碳權。 

碳權交易平台 10 月 2 日啟動  碳費子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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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碳權交易平台 10 月 2 日啟動 

碳費子法公告！明年採試申報 後年才收費 

未來企業更換 LED 燈管、變頻馬達等，可向環境部申請取得減量額度、並掛牌上架販售碳

權，透過交易市場啟動減碳的正向循環。 

據環境部公布 143 種減量方法中，企業從空調設備更換為高效率、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

制、半導體產業溫室氣體破壞處理設備排放減量及造林植林碳匯專案等等，都能在驗證後取

得碳權。 

其中，如汰換燈具、冰水主機等十項簡易的減量方法，可免第三方驗證，簡化程序。 

購買國內碳權在法定上的功用可以抵碳費，對企業形象而言，購買碳權比起繳納碳費更好。 

不過由於目前碳費未定，當前最主要的功用仍是做環評的增量抵換； 

未來廠商擴廠或興建一定規模開發，就需要規劃十年以上的國內碳權購買計畫。 

若評估會增加 100 萬噸排碳量，就會規定需要至少購買 1/10、10 萬噸的碳權，且要有十年

的規劃，環評才會通過，這是目前國內碳權交易最主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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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正式公告碳費相關的三項子法，宣告台灣正式邁入碳定價時代 

環境部公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

指定目標」等三項碳費子法，明定碳費收費對象為年排放量達 2.5 萬噸以上的公司，估計約

281 家企業（約五百廠），其中 141 家為上市櫃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155 萬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約占全國總排放量 54%。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長蔡玲儀表示，業者須在每年五月底前，依前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

繳費。 

另考量同一行業內公平競爭，事業於計算收費排放量時，原則可扣除起徵門檻 2.5 萬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預計 2030 年起徵門檻將適用年排放量 1 萬噸的業者。 

「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部分，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能

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可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包含歐盟在內，放眼全世界大部份國家，幾乎都採行碳稅制度，唯獨台灣採用碳費制。 

歐盟 2026 年將對進口高碳排產品課稅，台灣企業今年也開始試算排碳量，明年起繳碳費，

但世界各國大多採行碳稅制，唯獨台灣採用碳費制。 

對此，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於節目《武哥聊時事》中示警，在全世界即將走向課徵碳稅的時

代，台灣的能源政策勢必也得做出轉型，若低碳電力過低，企業不會寫 ESG 報告，又無法取

得綠電憑證的情況下，未來恐會被課徵高額碳稅，造成企業不斷出走。 

 

歐盟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的理由，是因只在境內要求產業降低碳排並不夠，對進入歐盟市場

的產品也該有所要求，否則會抵消內部的減碳成果，並造成不公平競爭。 

台灣受此機制衝擊的主要產業為鋼鐵、扣件、鋁製品等，經濟部評估，包含製造商、貿易商

約有 3500 家業者受影響。 

排碳有價已成全球趨勢。 

例如，印尼兩年前開始課徵碳稅，越南也預計明年開始試行碳稅，換句話說，不論在哪國生

產，所有產品未來都得付碳稅，東南亞產品的低價優勢不會永遠都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lnrn9Ra-0

